
博士后基金/项目一览表（2017年3月更新）

资助类型 项目名称
申报时间（具体申
报时间以中国博管

会通知为准）
申报条件 资助经费

站前资助
（符合申报条件的
人员在提交申请材
料时，须未办理博
士后进站手续）

博士后创新人才
支持计划项目
（博新计划）

大约每年的二、三
月份开始申报

1.具有良好的科研潜质和科学道德。
2.获得博士学位2年内的全日制博士，当年度应届全日制博士毕业生优先（申报时已满足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基本要
求）。
3.不超过31周岁。 
4.“博新计划”本年度限定的资助学科（具体详见当年度项目申报通知）。
5.已初步选定博士后合作导师，并与合作导师商议形成初步研究计划。研究计划所属领域应符合“博新计划”重点资
助的研究领域（具体详见当年度项目申报通知）。
6.入选者办理入站手续时须将人事关系转入博士后设站单位，并全脱产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7.因另有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引进项目，留学回国博士和外籍博士不可申请。
8.涉密项目不能申报。

每人两年共60万元
的资助，其中日常
经费40万元为生活
费，博士后科学基
金20万元为科研补

助经费

支持“率先行动
”联合资助优秀

博士后项目

大约每年的二、三
月份开始申报

1.具有良好的科研潜质和科学道德。
2.获得博士学位3年内的全日制博士，2017年度应届全日制博士毕业生优先（申报时已满足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基本
要求）。
3.至本批次申请截止日期不超过34周岁。
4.已初步选定博士后合作导师，并与合作导师商议形成初步研究计划。
5.入选者办理入站手续时须将人事关系转入博士后设站单位。
6.外籍（境外）人员须保证在博士后流动站全职工作时间不少于2年。
7.涉密项目不能申报。

每人两年共20万元
的基金资助。 

站中资助
（只针对已入站博

士后）

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面上资助项

目

每年两批，第一
批：二、三月份；
第二批：八、九月

份

1.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后一年半以内可以多次申请（时间如果未达到条件，申报系统会自动控制），每站只能
获得一次面上资助。
2.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较高的学术水平和较强的科研能力。
3.申请面上资助的项目应具有基础性、原创性和前瞻性，具有重要科学意义和应用价值，且为本人承担。
4.入选“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中德博士后交流项目”、“香江学者计划”的派出人员在未结束派出工作前不可
申请。
5.涉密项目不允许申报。

一等资助：8万
元；二等资助：5

万元

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特别资助项

目

大约每年的二、三
月份开始申报

申请特别资助必须是进站满4个月的在站博士后（时间如果未达到条件，申报系统会自动控制），且具备下列条件：
 
1.已取得突出的科研成果，或在项目成果转化方面已取得好的成效；发展潜力大，在站期间的研究工作表现出较强的
创新能力。
2.申请特别资助的项目应具有突出的学术价值及创新性。
3.申报项目可以是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的延续和深化，但必须有新的创新点或创新成果。
4.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可优先推荐：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或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等资助；作为主要研究人员参加“863”、“973”或国家知识创新工程等重大科技项目；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或
学术荣誉称号；设站单位引进的优秀留学回国人才；设站单位重点培养的学术技术带头人或后备人才。
5.每位博士后研究人员每站只能获得一次特别资助，对当批次资助结果发布前出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不予资助。
6.入选“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中德博士后交流项目”、“香江学者计划”的派出人员在未结束派出工作前不可
申请。
7.入选“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联合资助优秀博士后项目”的人员不可申请。
8.涉密项目不允许申报。

15万元

合肥研究院在站
博士后奖励基金

大约每年的二、三
月份开始申报

一等奖励申请条件：
1.支持“率先行动”联合资助项目入选者；
2.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
3.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入选者；
4.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基金入选者；
5.在站期间以第一作者身份（含通讯作者）发表SCI一区学术论文；
6.在技术攻关方面，取得重大技术成果（按此条件申请人员，须由三位同行专家推荐，材料交研究所申报，并经研究
院评议后确定）。

二等奖励申请条件：
1.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一等资助入选者；
2.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入选者；
3. 在站期间以第一作者身份（含通讯作者）发表SCI、EI收录文章4篇及其以上，且SCI二区及其以上文章不少于
1篇；
4. 在技术攻关方面，取得重要技术成果（按此条件申请人员，须由三位同行专家推荐，研究所申报，并经研究院评
议后确定）。

一等奖励：1万
元；二等奖励2万

元。

站前、中资助
(已入站或未进站都

可以申请)

香江学者计划
大约每年的二、三

月份开始申报

（一）应届或新近（一般三年以内）博士毕业且年龄不超过35周岁；身体健康。
（二）具备良好的英语能力。
（三）拥有下列学术或科研经历之一：
1. 参与“863”、“973”等国家重大科技计划项目；
2. 获得省部级以上基金资助；
3.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学术荣誉称号，提名或获选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4.单位的学术技术人才重点培养对象。
（四）专业领域：基础研究、生物医学、信息技术、农业、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
（五）此前未获得过此项计划以及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派出项目、中德博士后交流项目、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
支持“率先行动”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与中国科学院联合资助优秀博士后项目等博士后人才资助项目。
（六）在站博士后人员须经所在申报单位和合作导师同意；在职人员（含定向委培博士毕业生）还须征得其人事关系
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同意。

资助周期两年，资
助经费为每人30万
元人民币（其中科
研补助10万元，20
万元用于支付生活
开支、住房补助、
社会保险及往返旅
费）和30万元港

币，主要用于支付
生活开支、住房补
助、科研补助、在
港的医疗保险及往

返旅费。

中德博士后交流
项目

大约每年的三、四
月份开始申报

1.应届或新近（一般五年以内）博士毕业且年龄不超过33周岁。
2.获得博士学位（或已通过校级博士学位答辩），身体健康。
3.具备良好的英语或德语能力。
4.符合德方提供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岗位需求和申报要求。
5.在站博士后人员须经所在申报单位和合作导师同意；在职人员（含定向委培博士毕业生）还须征得其人事关系所在
单位人事部门同意。

资助周期两年，资
助经费为中方提供
每人共30万元人民
币，德方提供每人
1500欧元/月，主
要用于支付生活开
支、住房补助、科
研补助、在港的医
疗保险及往返旅费

国际交流计划“
引进项目”

大约每年的二、三
月份开始申报

申报对象：外籍（境外）和留学博士。
1.年龄一般不超过35周岁。
2.近三年在国外（境外）世界排名前100名的高校获得博士学位。
3.在读博士期间取得突出的研究成果。
4.非英语国家的人员应具有良好的中文（或英文）听、说、读、写能力。
5.此前未获得过此项资助。

资助经费根据当年
下拨经费而定，一
般为20万两年，用
于在华的生活开支
、住房补助、医疗
保险及一次来华往

返国际旅费等

国际交流计划“
派出项目”

大约每年的二、三
月份开始申报

申报对象：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拟进站的应届博士毕业生。
1.年龄一般不超过35周岁。
2.在所从事的学科领域内具备一定的学术成绩，表现出较强的科研潜力。
3.具有良好的英语（或接收国语言）听、说、读、写能力。
4.自主联系国外（境外）高校、科研机构或知名企业，并获得正式邀请。国外（境外）拟接收单位一般应为世界排名
前100 名的高校、国际知名研究机构或企业。
5.此前未获得过此项资助。

国家资助派出人员
第一年每人30万人
民币，第二年的资
助经费由国外（境
外）接收机构或合

作导师承担。


